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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法 法 庭 新 聞 稿 

發稿日期：111年1月17日 

發稿單位：憲法法庭書記廳 

連 絡 人：廳長 許辰舟 

連絡電話：02-23618577#194  編號：111-001 

          0900-683-710 

  

原住民身分法案言詞辯論終結，將指定宣示判決期日 

111年1月4日憲法訴訟法施行後，憲法法庭於1月17日上午10時30

分首度開庭，就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

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

住民身分」之規定是否違憲乙案行言詞辯論。 

憲法法庭依據憲法訴訟法，通知聲請人樂桃‧來有、梧梅‧來有、

吳若韶，並指定原住民身分法之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到庭辯論。

此外，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亦經憲法法庭指定到庭提供專業意見。 

聲請人樂桃‧來有的訴訟代理人馬潤明律師主張，人性尊嚴受憲

法保障，原住民文化權與生存權乃憲法的重要基本權利，系爭規定以

原住民姓名當成取得身分的條件，就是侵害憲法絕對保障的人性尊嚴

核心。尤其將與原住民追求文化認同毫無關聯的漢人姓氏，與是否取

得原住民身分連結，更會導致原住民的姓名、人格、平等權遭受限制，

成為國家支配的客體。梧梅‧來有之訴訟代理人林韋翰律師指出系爭

規定干預原住民族特殊權利、違反比例原則，且違反性別平等，進一

步點出，系爭規定搭配一家不容三姓的相關法規，將可能導致家內父

母改漢姓，子女也須改姓，因父母行為失去原住民身分等不合理現象。 

聲請人吳若韶之法定代理人吳欣陽律師強調，系爭規定是以漢族

思維對原住民文化的僵化想像，要求聲請人以悖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的

方式取得原住民身分。因系爭規定，絕大多數無法把原住民身分傳承

給小孩的都是原住民母親，統計數據上約9萬人。期待憲法法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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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限制，讓原住民媽媽也生得出原住民小孩。 

關係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訴訟代理人李荃和律師回應，系爭規定

是同時以文化脈絡、血緣表徵、認同真實性來建立原住民身分的最有

效方式，難以用其他方式取代。且系爭規定採取「原住民傳統名字」

或「從原住民父或母姓」二擇一的模式，就是讓原漢家庭子女得以積

極行動表彰自我認同的合理手段。此外，依照內政部統計父非原住民

母為原住民者有64.84%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現實上漢父原母家庭子

女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增長，表示漢父原母家庭子女依據系爭規定的方

式表示原住民身分認同的增長。 

國家人權委員會鴻義章委員首先說明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與自己原

住民傳統名字遵循親子聯名的原住民文化傳統，接著引用行政法院判

決與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

及兩公約，論述原住民身分與原住民認同都是重要公益，並指出因國

家資源有限性，國家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傳承和「優惠性差別待遇」

屬立法裁量空間，應基於彌補過去以及現在對於特定族群之歧視所造

成的不當結果，妥善為之，並總結系爭規定並不違憲。 

接著詹森林、黃昭元、蔡宗珍、黃虹霞、楊惠欽、謝銘洋大法官

分別就原住民身分連結優惠性措施為何可以正當化差別待遇、取漢姓

原住民的文化傳承與認同與子女從姓是否有關聯、系爭規定是否有其

他更符合文化認同之替代方式、系爭規定在民法修正子女從姓已可以

約定後是否已提供原漢家庭子女足夠的從姓選項、已因原住民身分法

最近一次修法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聲請人梧梅‧來有及樂桃‧來有是否

以人性尊嚴受侵害而仍有受憲法法庭保護必要等問題，分別請聲請人

或原住民族委員會回應。多位大法官關注：在系爭規定下，雙親均為

從漢姓之原住民，其子女不需要文化表彰的連結，就可以取得原住民

身分；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所生之子女，卻需要以選擇原住民一方之

姓氏(可能已為漢姓)或取原住民傳統名字，始能取得原住民身分，聲

請人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之立場如何？聲請人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均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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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回應。 

聲請人吳若韶之法定代理人鄭川如副教授以自身家庭背景回應，

限制漢父原母子女從母姓始能取得原住民身分，從臺灣社會結構觀察，

對於原住民母親是重大壓力。鄭川如並表示，「姓」對原住民並不重

要；其從漢姓「鄭」是源於政府對父執輩原住民任意配發漢姓的時代

背景。又因為當時對原住民的歧視，導致其沒有太魯閣族傳統名字，

因此也沒有辦法依照太魯閣族親子聯名的命名文化為聲請人吳若韶取

原住民名字。 

原住民族委員會訴訟代理人李荃和律師則補充，原母漢父子女須

從母姓始能取得原住民身分的間接性別差別待遇的形成不是來自法規，

是來自從父姓慣性，而系爭規定反而在現實上打破從父姓慣性，呈現

原漢家庭子女從母姓的比例顯著較高的現象。 

言詞辯論歷時約2小時左右，審判長許大法官宗力宣示言詞辯論

終結，並將再指定宣示判決之期日。本件依憲法訴訟法第26條第2項

規定，原則上將於3個月內宣示判決，必要時，得延長2個月。 


